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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动态跟踪”是北京隆诺律师事务所为适应我国知

识产权法律服务需求、打造专业化律师团队推出的全新服务项目。我们从

2020 年起，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其知识产权法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市浦东新

区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广州互联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杭州互联网

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苏州知识产权法庭、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州知识产权法庭、厦门知识产权法庭、武汉知识产

权法庭等全国主要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作出的典型裁判进行定期跟踪和发

布，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动向，并以我们精专的分析

解读，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保驾护航。 

 

跟踪期间：2021 年 4 月 20 日～2021 年 5 月 8 日 

本期案例：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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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类 

专利民事纠纷 

案例 1：觅客公司系列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 

 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0)粤 03民初 1208号、(2020)粤 03民初 2472号、(2020)粤 03民初

2375号、(2020)粤 03民初 3789号 

 原告：深圳市觅客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某阿里巴巴店铺（(2020)粤 03民初 1208号） 

某阿里巴巴网店（(2020)粤 03民初 2472号） 

深圳市光明新区某百货商店（(2020)粤 03民初 2375号） 

某日用百货商店（(2020)粤 03民初 3789号） 

 案由：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 

 案情简介：深圳市觅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觅客公司）系专利号为

ZL201630624375.5、名称为“风扇(N9‑FAN)”的外观设计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

利）的专利权人。觅客公司分别发现某阿里巴巴店铺作为制造商制造、销售、许

诺销售了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的风扇（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某阿里巴巴

网店、深圳市光明新区某百货商店以及某日用百货商店作为销售商销售、许诺销

售了被诉侵权产品，觅客公司遂将上述制造商、销售商分别起诉至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请求法院判令上述各被告停止相应侵权行为并赔

偿经济损失。 

深圳中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各被告实施

被诉侵权行为均侵害了涉案专利权。对于作为制造商的某阿里巴巴店铺，深圳中

院判令其停止侵权，且综合考虑被诉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规模较大等情况，判

决其赔偿觅客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8 万元。对于作为销售商的某阿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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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网店，深圳中院判令其停止侵权，且综合考虑其销售侵权产品利润微薄、销售

数量小、经营规模不大、经营时间短、维权费用合理分摊等因素，判决其赔偿觅

客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 3000 元。对于作为销售商的深圳市光明新区

某百货商店，深圳中院判令其停止侵权，且综合考虑其经营地点、经营规模、侵

权性质、侵权产品的价值、维权费用合理分摊等因素，判决其赔偿觅客公司经济

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 5000元。对于作为销售商的某日用百货商店，深圳中院

认为其合理来源抗辩主张成立，判令其停止侵权，且综合考虑维权费用合理分摊

等因素，判决其赔偿觅客公司合理维权费用 1000元。 

 

案例 2：以色列某公司与浙江某公司行为保全案 

 法院：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以色列某工业公司 

 被申请人：浙江某采棉机配件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案情简介：以色列某工业公司（以下简称以色列某公司）系名称为“一种包装材

料的卷筒及包装方法”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以色列某

公司认为，浙江某采棉机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某公司）制造、销售的棉

花打包膜产品（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涉嫌侵害涉案专利，遂起诉至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2020 年 7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色列某

公司向宁波中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请求法院裁定禁止浙江某公司制造、销售被

诉侵权产品，直至本案作出判决为止，并提供了相应担保。宁波中院经审查认为，

如果浙江某公司继续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将有可能给以色列某公司造成较

大损害。但打包膜产品系季节性农用产品，如果在 9至 11月新疆棉花的大规模采

摘季作出禁令，被告将会立即被驱逐出市场，直接导致打包膜产品的市场供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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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缺乏同类替代品的情况下，供给侧的减少极有可能引起涉案棉花打包膜产

品价格暴涨，最终仍由棉制品的广大消费者来承担。宁波中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在裁定禁止浙江某公司在本案作出判决前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同时，也要

求以色列某公司自愿作出在行为保全期间不会恶意抬高专利产品价格的承诺。 

（本裁定尚未公开，相关内容系根据法院官方报道内容整理） 

 

 

商标类 

商标民事纠纷 

案例 3：海天公司与海纳百川公司等商标侵权案 

 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告：海天公司 

 被告：海纳百川公司、王某生等 

 案由：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 

 案情简介：海天公司于 1996年 10月 15日申请注册第 1121295号“ ”商标，

该商标于 1997 年 10 月 21 日核定使用在第 30 类酱油等商品上；于 2003 年 1 月

27 日申请注册第 3448510 号“ ”商标，该商标于 2004 年 7 月 28 日核定使

用在第 30 类咖啡、酱油等商品上；于 1996 年 12 月 16 日申请注册第 1149240 号

“ ”商标，该商标于 1998 年 2月 7 日核定使用在第 30类咖啡、酱油等商品

上，并于 2000 年、2012 年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上述商标统称为涉案商标）。海

纳百川公司申请注册“海天”“海天粗粮”“海天集团 HAITIAN GROUP”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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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海天”字样的商标，并大量申请注册诸如“王老吉”“和其正”等与知名

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海纳百川公司曾于 2012年被法院认定侵犯了杭州

娃哈哈公司的“营养快线（苹果味）”等注册商标专用权。王某生于 2014 年 7

月 4 日因假冒“营养快线”注册商标被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刑罚。海

天公司认为，海纳百川公司、王某生等未经许可，在生产、销售的果汁饮料外包

装上使用“ ”“ ”“ ”“ ”“ ”“ ”

等标识（以下简称被诉侵权标识），侵害了涉案商标权，起诉至广州知识产权法

院，请求判令海纳百川公司、王某生等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300 万元。广州

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海纳百川公司、王某生等侵害了涉案商标权，判决其

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300万元及合理支出 10万元。 

海纳百川公司、王某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广东高院）。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海纳百川公司是主要以仿冒他人注册商标

为业的企业，王某生作为海纳百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对海纳百川公司等的

控制，大范围、大规模侵害海天公司的商标权，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

可以作为确定法定赔偿时的惩罚性因素予以考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于海天公

司关于按法定赔偿上限 300万元赔偿其经济损失的主张予以全额支持，并无不当，

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规则：多次因模仿、使用他人知名商标、知名字号而被司法机关认定构成商

标侵权甚至刑事犯罪的，可以认定为以侵权为业的主体，属于故意侵权且情节严

重的情形，并可在确定法定赔偿金额时作为惩罚性因素予以考虑，按照法定赔偿

上限确定赔偿数额。 

（本案判决尚未公开，相关规则系根据法院官方报道内容归纳） 

 

被诉侵权标识 涉案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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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要玩公司与菏泽秋生公司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9）苏 01民初 2672号 

 申请人：上海邀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要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菏泽秋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张响儿 

 案由：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上海邀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要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合称

要玩公司）运营一款名为“全民大富豪”的手机移动端付费游戏，要玩公司对此

进行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在第 9 类计算机游戏软件商品上获准注册了第

17638285 号大富豪及图注册商标。2019年 6月，张响儿独资成立菏泽秋生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菏泽秋生公司），之后伪造游戏版权声明、游戏版权授权

书、国家版权局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网

络游戏出版物号（ISBN）核发单》，盗用要玩公司企业名称和“全民大富豪”游

戏版权信息，提交华为“应用市场”平台审核，使用户误认为是要玩公司出版运

营的“全民大富豪”游戏（以下简称被诉侵权软件），违法向用户收取充值费用。

被诉侵权软件上架后，通过“热更新”及“切支付”的方式，被更新为可以进行

“反水”“代理”的“大唐娱乐”赌博游戏软件，通过欺骗、误导消费者违法获

利。被诉侵权软件 2019 年 4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2 月 8 日的总下载量为 1286482

次，注册人数为 14358 人次，在华为“应用市场”平台的总充值金额为 3997.1

元。要玩公司认为张响儿、菏泽秋生公司侵害了其注册商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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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起诉至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请求法院判令其停止侵权并

赔偿经济损失 300 万元。 

南京中院经审理认为，菏泽秋生公司未经权利人许可假冒要玩公司品牌的游

戏商品，侵犯了要玩公司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该公司通过伪造要玩公司公章、

伪造国家公文、伪造授权书、作出虚假声明等违法行为，盗用要玩公司企业名称、

游戏名称、版号实施侵权行为并获利，构成对要玩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关于

损害赔偿数额，南京中院综合考量被告侵权主观恶性、侵权游戏总下载量、被诉

侵权行为恶劣程度、被诉侵权行为类型及时间、被诉侵权行为损害原告商誉等因

素，为了净化互联网收费游戏的市场竞争秩序，严厉打击游戏市场的商标侵权及

不正当竞争行为，充分维护游戏版权人的合法利益，全额支持了要玩公司的 300

万元赔偿请求。据此，南京中院判决菏泽秋生公司、张响儿停止侵权，赔偿要玩

公司经济损失 300 万元。 

本案依法判决后，南京中院还将被告涉嫌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开

设赌场罪的案件线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同时，南京中院向软件平台运营方华为

软件公司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其依法规范手机游戏软件的上架流程，严格审核手

机游戏软件的上架材料。 

 

 

案例 5：腾讯公司与隆耀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法院：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9）津 03知民初 652号 

 原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腾讯数码

（天津）有限公司 

 被告：隆耀（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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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简介：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科技公司）在第 41类通过

视频点播传输提供电影（不可下载）等服务上注册有第 22485868号“ ”、

第 30268355 号“ ”、第 13891992 号“ ” 商标（前述商标

统称涉案商标）。腾讯科技公司许可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腾讯计算机公司）与腾讯数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数码公司）使用

涉案商标，腾讯科技公司、腾讯计算机公司与腾讯数码公司共同运营腾讯视频并

认为，隆耀（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耀公司）在其开发、运营的

“链上小镇”APP（以下简称被诉侵权 APP）的在线视频播放服务中使用被诉侵权

标识，侵害了涉案商标权；被诉侵权 APP 去除腾讯视频的广告，并提供其中的全

部视频内容，包括提供给腾讯视频 VIP 会员的特定内容、全网独播内容等，使用

户无需向腾讯科技公司、腾讯计算机公司与腾讯数码公司注册或付费，并且被诉

侵权 APP 播放页面还包含内容低俗的广告，容易使相关用户误认为是腾讯视频发

布的广告，从而对腾讯科技公司、腾讯计算机公司与腾讯数码公司产生不良影响，

构成不正当竞争。腾讯科技公司、腾讯计算机公司与腾讯数码公司遂起诉至天津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三中院），请求判令隆耀公司停止侵害涉案

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5000万元。 

天津三中院经审理认为，隆耀公司在同一种服务上使用了与涉案商标相同的

标识，侵害了腾讯科技公司、腾讯计算机公司与腾讯数码公司的商标权。被诉侵

权 APP 通过低廉的年费和大量盗播热播剧的手段，“劫持”腾讯视频用户和流量，

依靠这些用户来进一步发展下线用户，进而赚取用户的“津贴”实现非法的营利

目的，不仅直接造成腾讯科技公司、腾讯计算机公司与腾讯数码公司的用户和流

量的大量流失与下滑，还将严重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的合法利益。隆

耀公司在被诉侵权 APP 页面插入低俗广告，使其用户认为该低俗广告是腾讯科技

公司、腾讯计算机公司与腾讯数码公司提供，对腾讯科技公司、腾讯计算机公司

与腾讯数码公司的名誉造成不良影响。隆耀公司的前述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二条的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天津三中院综合考虑腾讯科技公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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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计算机公司与腾讯数码公司购买被盗播影视剧的成本，隆耀公司盗播的影视剧

在腾讯视频和被诉侵权 APP 的播放点击量以及涉案商标知名度等因素，判决隆耀

公司停止侵害涉案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

出 5000 万元。 

 裁判规则：应用软件通过盗播热门影视剧的非法手段，大量吸引用户并发展具有

上下线关系的用户群，抽取用户“津贴”赚取非法利益，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还违反了互联网行业公认的商业道德，破坏了互联网行业健康、绿色、

有序的市场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 

   

涉案商标 

 
 

案例 6：小米科技公司与小米卫浴公司行为保全案 

 法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0）闽 01民初 2578号之一 

 申请人：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小米卫浴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米科技公司）系“小米”商标的

商标权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在第 9 类商品（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测量仪器

等）上。小米科技公司发现，小米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米卫浴公司）在生

产、销售的商品上突出使用“小米”商标，在经营场所突出使用“小米”标识，

将“小米”注册为域名，且在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产品展示、广告

宣传中突出使用“小米”字样。小米科技公司认为，小米卫浴公司在经营活动中

突出使用“小米”标识的行为，侵害了其对“小米”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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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起诉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此外，

小米卫浴公司因产品半年两次抽检不合格，被列入“2019-2020 中国家居十大质

量黑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小米科技公司向福州中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福

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小米卫浴公司的工商登记时间晚于小米科技公司“小米”商

标的注册日期，且在小米卫浴公司注册之时，小米科技公司在第 9 类商品上注册

的“小米”商标已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价值，小米卫浴公司在进行商业宣传推

广中突出标注其企业名称，并使用“小米卫浴”作为简称，主观上的攀附意图明

显，客观上会引起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福州中院综合考虑小米卫浴公司

被诉侵权行为及其可能对小米科技公司商誉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小米科技公司

提供了足额担保等因素，作出行为保全裁定，禁止小米卫浴公司使用包含“小米”

字样的企业名称并停止使用“小米卫浴”标识开展经营活动。 

 

案例 7：老城隍庙公司等与南翔餐饮公司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案号：（2019）沪 0115民初 84502号 

 原告：上海老城隍庙餐饮（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豫园南翔馒头店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南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

区北蔡镇润泽小笼店、向某某 

 案由：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上海老城隍庙餐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城隍庙公司）是第

772405 号“ ”商标（以下简称涉案商标）的商标权人。涉案商标于 1993年

9月 28日申请注册，并于 1994年 11月 21日核定使用在第 42类餐馆服务上。老

城隍庙公司将涉案商标以普通许可授权给上海豫园南翔馒头店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豫园南翔馒头店公司）使用，在授权期内双方可就针对涉案商标的侵权行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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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提起维权诉讼。上海南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翔食品公司）是第

260205 号“ ”商标、第 640055号“ ”商标、第 808760 号“ ”

商标、第 1023475 号“ ”商标及第 11749973号“ ”商标的商标权人，

上述商标核定使用在第 30类小笼包、云吞、春卷、汤圆、水饺、糕点等商品上。

（上述商标统称为被诉侵权商标）。南翔食品公司将被诉侵权商标许可上海南翔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翔餐饮公司）使用于直营及加盟餐饮门店，并与

南翔餐饮公司签订协议，允许其在自营餐饮店铺及加盟餐饮店铺中使用“南翔”

企业字号及公司荣誉、奖牌等。老城隍庙公司及豫园南翔馒头店公司认为，南翔

食品公司及南翔餐饮公司在涉案特许经营项目的招商加盟中，上海市浦东新区北

蔡镇润泽小笼店（以下简称润泽小笼店）、向某某在餐馆门店的经营中使用“南

翔”“南翔小笼”标识（以下简称被诉侵权标识），侵害了老城隍庙公司及豫园

南翔馒头店公司对涉案商标享有的商标权，并构成擅自使用有一定影响的服务名

称；南翔食品公司、南翔餐饮公司在招商加盟宣传中使用“始创清朝同治十年”

“百年南翔”“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宗南翔小笼”等文字及相关历史传承，以

及南翔食品公司、南翔餐饮公司、润泽小笼店及向某某在餐馆门店的经营中使用

“始创清朝同治十年”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老城隍庙公司及豫园南翔馒头店公

司起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新区法院），请求判令南翔食

品公司、南翔餐饮公司、润泽小笼店及向某某停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300 万元。 

浦东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南翔食品公司、南翔餐饮公司、润泽小笼店及向

某某将被诉侵权标识使用于店招、店内装潢、收银小票等，该些物品并非被诉侵

权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用于指示商品来源所必须，而是用于提供餐饮服务的

工具、用品等，被诉侵权标识也并非用于指示该物品的来源，而是用于指示餐饮

经营者的服务来源；南翔食品公司、南翔餐饮公司、润泽小笼店及向某某将被诉

侵权标识使用于餐饮服务特许加盟的招商展会等宣传中，同样产生标识服务来源

的效果，因此，南翔食品公司、南翔餐饮公司、润泽小笼店及向某某逾越被诉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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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商标的权利边界，在与涉案商标核定使用的相同服务上使用了相同标识及近似

标识，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且该种使用方式也不是对地名“南翔”及字

号“南翔”的正当性使用，侵害了老城隍庙公司及豫园南翔馒头店公司的商标权。

在已经对老城隍庙公司及豫园南翔馒头店公司就“南翔”标识享有的合法权益予

以保护的情况下，对其主张保护有一定影响的服务名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老城隍庙公司、豫园南翔馒头店公司及南翔食品公司、南翔餐饮公司享有的“南

翔”品牌处于长期共存的状态，双方对“南翔”品牌的商誉均作出贡献，并均获

得“中华老字号”的荣誉。据此，综合考虑双方的历史和现状等因素，南翔食品

公司、南翔餐饮公司、润泽小笼店及向某某使用“始创清朝同治十年”等文字进

行宣传不构成虚假宣传。浦东新区法院综合考虑涉案商标的知名度、南翔食品公

司及南翔餐饮公司的主观恶意、加盟店铺数量及利润等因素，判决南翔食品公司、

南翔餐饮公司、润泽小笼店及向某某停止侵害商标权的行为，南翔食品公司、南

翔餐饮公司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 200 万元及合理支出 342,000 元。 

 裁判规则： 

1. 服务商标与商品商标是两个不同的商标类别。商品商标通常直接标注于有形实

物商品上，用于识别商品提供者；服务商标因服务的无形性特点往往附着于服务

相关的场所招牌、工具等物品上，用于识别服务提供者。将核定使用在商品上的

商标用于服务场所、服务招牌、服务工具、招商展会或网站宣传中，用于指示服

务来源的，应当认定为超出核定商品的范围使用该商标。 

2. 注册商标中含有地名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对该地名的正当使

用。使用地名的行为是否正当，关键在于判断对该地名系作为对地理位置的描述

性使用，还是作为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商标性使用。若使用该地名仅是为了描

述地理位置且不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误认，则不宜仅因地名商标的存在

而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该地名；反之，若将该地名作为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进行使

用且导致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误认，则不宜认定为正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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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商标 被诉侵权标识 被诉侵权商标 

 南翔   南翔小笼 
      

 

 

 

 

案例 8：腾讯公司与任我行电子游戏机商店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法院：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粤 0104民初 46217号 

 原告：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被告：广州市越秀区任我行电子游戏机商店 

 案由：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科技公司）是

“Tencent”“Tencent 腾讯”“腾讯”等系列商标（以下简称涉案商标）的商标

权人，上述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及服务包括第 9类计算机软件等、第 28类游戏机

等、第 35 类商业信息等、第 41 类电子游戏厅服务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计算机公司）经许可使用涉案商标。腾讯科技公司与腾讯

计算机公司经日本任天堂有限公司的授权，销售 Nintendo Switch 游戏机（以下

简称涉案游戏机）并提供游戏账号服务。广州市越秀区任我行电子游戏机商店（以

下简称任我行电子游戏机商店）在其开设的店铺中销售名为“任天堂 NS SWITCH 全

新国行”的商品（以下简称被诉侵权商品），该商品并非正品涉案游戏机，且包

装上突出使用“腾讯”“Tencent”“腾讯 Tencent”等标识（以下简称被诉侵权

标识）。腾讯科技公司与腾讯计算机公司认为，任我行电子游戏机商店侵害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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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案商标享有的商标权，且在明知被诉侵权商品并非正品的情况下，仍持续销

售、宣传被诉侵权商品，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起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越秀区法院），请求判令任我行电子游戏机商店停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

争行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100万元。 

越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商品硬件设备来源于腾讯科技公司与腾讯

计算机公司，但游戏操作系统已被改造，游戏玩家在不使用游戏机卡带的情况下

可直接加载自带存储卡中的文件运行游戏。相关公众知道涉案游戏机硬件、原有

操作系统来源于腾讯科技公司与腾讯计算机公司，也知道被改造的游戏操作系统

并非腾讯科技公司与腾讯计算机公司提供，对涉案游戏机的硬件及软件来源不会

发生混淆、误认。但是，被诉侵权商品使用了与涉案游戏机软件系统有实质性区

别的操作系统，导致腾讯科技公司与腾讯计算机公司无法对游戏机质量进行管控，

若游戏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游戏玩家很可能误认为是腾讯科技公司与腾

讯计算机公司的商品本身品质上存在缺陷，破坏了涉案商标的品质保证功能，构

成商标侵权。任我行电子游戏机商店销售改造的被诉侵权产品，扰乱市场竞争秩

序，违反诚信原则及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任我行电子游戏机商店具有明

显的侵权故意且侵权情节严重，能够确定其部分侵权获利是 2802.5 元，越秀区法

院按照该部分金额的 4 倍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为 11210 元；综合考虑涉案商标知

名度、涉案游戏机销量、侵权情节、主观恶意等因素，越秀区法院确定法定赔偿

金额为 10 万元。前述惩罚性赔偿数额、法定赔偿数额及合理支出之和为 204129

元。因被诉侵权行为未对腾讯科技公司与腾讯计算机公司的商誉造成损害，对于

腾讯科技公司与腾讯计算机公司要求任我行电子游戏机商店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的请求不予支持。越秀区法院判决任我行电子游戏机商店停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204129 元。 

 裁判规则： 

1. 商标除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外，还具有品质保证功能，消费者对同一商标

指示的商品品质存在同一性期待。即使没有损害商标的产源识别功能，但妨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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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品质保证功能的，亦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七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

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情形，构成商标侵权。 

2. 能够确定权利人部分损失或侵权人部分侵权获利的，应当先以该部分损失或部

分侵权获利计算赔偿金额。对于符合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可以该部分损失或

部分获利为基数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对于不能确定损失或侵权获利的部分，仍

应当适用法定赔偿，最后将两部分之和作为侵权赔偿数额。 

 （本案判决尚未公开，相关规则系根据法院官方报道内容归纳） 

 

 

商标行政纠纷 

案例 9：载途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20)最高法行再 1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载途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 

 一审第三人：马亮 

 案由：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 

 案情简介：马亮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申请注册第 16486942 号“ ”商标（以

下简称诉争商标），该商标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核定使用在第 6 类金属标志牌等

商品上。载途公司与深圳元空间策划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空间公司）于 2012

年 5月 22日签订《磨房品牌优化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委托元

空间公司设计“磨房”品牌新 LOGO等。双方约定载途公司享有设计物的完整著作

权。深圳市载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载途公司）于 2013年 10 月 11日申请注

册第 13339882 号“ ”商标，该商标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核定使用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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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类餐厅、饭店等商品上。载途公司认为，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损害其享有的在

先著作权，并构成抢先注册其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情形，请求商标评

审委员会宣告诉争商标无效。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查作出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裁

定，对诉争商标予以维持。载途公司不服该裁定，起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载途公司享有在先著作权，亦不

足以证明载途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在与金属标志牌等相同或类似商品上实际使

用过与诉争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并具有一定影响，故判决驳回载途公司的诉

讼请求。载途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

院）。北京高院经审理认为，涉案“磨房”标志整体上并未达到《著作权法》保

护作品所要求的基本创作高度，不能体现出审美意义，不具有独创性，未构成《著

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在案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载途公司在诉争商标核定使用

的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在先使用了相同或近似的且具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故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载途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涉案“磨房”标志具有独创性,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结合合

作协议及履行证据，以及载途公司申请注册在先的第 13339882号商标等事实，认

定载途公司对涉案“磨房”标志享有著作权。马亮在载途公司组织的活动中实际

接触了涉案“磨房”标志，且 2015年申请的诉争商标中的“磨房”二字与涉案“磨

房”标志完全相同,其行为侵害了载途公司的在先著作权。在此情况下,马亮仍然

申请诉争商标,至少在与户外活动紧密相关的金属标志牌上申请诉争商标属于以

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违反了《商标法》第三

十二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据此判决撤销一审及二审判决，撤销被诉商标权无

效宣告请求裁定，责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 

 裁判规则：当事人主张商标标志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诉争商标损害其在先著作

权的, 当事人提供的涉及商标标志的设计底稿、原件、取得权利的合同、诉争商标申请日之

前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当事人在先申请注册的含有涉案作品的商标公告、商标注册证等，均

可以作为证明涉案作品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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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争商标 著作权人注册商标 

  

 

 

著作权类 

案例 10：万达公司与淘淘智汇公司著作权侵权案 

 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 

 案号：（2020）京 0491民初 2853号 

 原告：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淘淘智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著作权纠纷 

 案情简介：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经独占许可取得《海

底小纵队》系列动画中的卡通形象和标识（以下简称涉案作品）在中国大陆地区

的著作权财产权，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维权。2018 年 11 月，北京淘淘智汇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淘智汇公司）在当当网开设的店铺中上传大量侵

害涉案作品著作权的图片并大量销售盗版图书、儿童玩具等侵权产品，万达公司

就该侵权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双方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达成调解，并经法

院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淘淘智汇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若再次发

生对万达公司的侵权行为，淘淘智汇公司需赔偿万达公司经济损失 20万元。2019

年 9 月，万达公司发现淘淘智汇公司再次实施了侵害涉案作品著作权的行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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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请求判令淘淘智汇公司停止侵权、销毁库存侵权产品、

赔偿经济损失 20 万元及合理支出 2万元。 

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作品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美术作品。

前案所涉的部分作品及权利与本案完全一致，调解协议约定的再次侵权行为并不

限于前案的特定商品，淘淘智汇公司重复侵权，主观恶意明显，北京互联网法院

据此判决淘淘智汇公司赔偿万达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20万元。 

 裁判规则：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在先在调解协议中就再次发生侵权行为时的侵权责

任方式、赔偿数额等达成调解协议并经司法确认的，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如果

侵权人再次实施的侵权行为属于在先调解协议约定的范围，可以结合权利类型、

侵权情节、主观过错等因素，按照在先调解协议约定的赔偿额确定侵权赔偿数额。 

 

 

不正当竞争 

案例 11：优酷公司与福芳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福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酷公司）是“优酷网”

的经营者。深圳市福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芳公司）运营的“adbye

广告拦截大师”APP（以下简称涉案 APP）具有屏蔽优酷网视频广告的功能。优酷

公司以福芳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海淀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福芳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205 万

元。海淀法院经审理认定福芳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并综合考虑涉案 APP下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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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及优酷贴片广告价格、会员收费标准等，判决福芳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

合理开支共计 35 万元。福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福芳公司运营涉案 APP 拦截优酷视频广告的

行为，属于利用技术手段对优酷公司的正当经营行为的妨碍、破坏，违反了《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庭审后当庭宣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尚未公开，相关内容系根据法院官方报道内容整理） 

 

案例 12：中国移动与济南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 

 原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被告：济南某测速公司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动浙江公司）主营业务

为网络宽带服务。济南某测速公司为中国电信浙江区域网络服务代理商，推广、

经营网络宽带服务，并在其网站上发布中国电信宽带服务与移动浙江公司宽带服

务的对比结论广告（以下简称涉案广告）。移动浙江公司以济南某测速公司发布

的涉案广告构成商业诋毁和虚假宣传为由，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

令济南某测速公司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

出共计 100万元。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认为，首先，济南某测速公司与移动浙江公司具有竞争

关系。其次，被告在网络宽带数据样本采集及统计分析方式上存在瑕疵，而涉案

广告以此数值进行比对得出结论，采用以偏概全的宣传方式误导消费者，且涉案

广告以文字的形式突出强调电信网速更快、更稳定、玩游戏不卡顿等有利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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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结论，或者直接建议更换网络，内容评述具有不正当性，属于误导性信息。

最后，被告通过发布涉案广告进行的误导性宣传，对移动浙江公司的网速作出负

面评价，减损了消费者对于原告网络服务质量的信赖程度，进而会影响到消费者

的选择，损害了移动浙江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杭州

互联网法院据此认定被诉侵权行为属于商业诋毁，构成不正当竞争。 

（本判决尚未公开，相关内容系根据法院官方报道内容整理） 

 

 

案例 13：亚洲电视公司与刘某等行为保全案 

 法院：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原告：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 

 被告：刘某、前海某星娱乐公司、前海某柏公司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洲电视公司）自 1985 年开始举办

亚洲小姐选美赛事，“亚洲小姐”“MISS ASIA”作为亚洲小姐选美赛事名称，在

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刘某、前海某星娱乐公司、前

海某柏公司使用“亚洲小姐”“MISS ASIA”的名义进行选美赛事宣传。亚洲电视

公司认为，刘某、前海某星娱乐公司、前海某柏公司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亚洲小

姐”“MISS ASIA”名称，构成不正当竞争，遂向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前海法院）提起诉讼。立案后，亚洲电视公司立即提出行为保全申请，并以

保函提供 1000万元担保。 

前海法院审理认为，首先，亚洲电视公司为亚洲小姐选美赛事投入大量劳动

和资本，从而使得“亚洲小姐”“MISS ASIA”作为选美赛事名称在中国范围内具

有一定影响。被告在选美赛事中使用“亚洲小姐”“MISS ASIA”作为赛事名称，

易引起混淆，引人误认为是亚洲电视公司举办的赛事或者与亚洲电视公司存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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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联系。其次，原、被告双方举办的选美竞赛活动均正在持续进行中，均在使用

“亚洲小姐”“MISS ASIA”名称。选美竞赛生命周期短、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

广，如不及时制止被告行为可能给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最后，

亚洲电视公司的担保金额和担保形式符合法定要求。前海法院据此作出裁定，责

令刘某、前海某星娱乐公司、前海某柏公司立即停止在选美竞赛及相应的宣传活

动中使用“亚洲小姐”“MISS ASIA”以及与其近似的名称。 

（本裁定尚未公开，相关内容系根据法院官方报道内容整理） 

 

 
 

案例 14：茶悦公司与洛旗公司等不正当竞争案 

 法院：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0）湘 0103民初 8252号 

 原告：湖南茶悦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广州洛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凯郡昇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市天

心区刘琼饮品店 

 第三人：吕良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吕良创作了“茶颜悦色”品牌相关商标标识、品牌宣传文案、饮品名

称、门店装潢等作品，并于 2013年开设了第一家“茶颜悦色”门店，公开使用相

关装潢标识。自 2017年至今，吕良将上述商标标识、装潢等知识产权排他许可给

湖南茶悦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悦公司）使用。广州洛旗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旗公司）、广州凯郡昇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凯郡昇品公司）共同经营“茶颜观色”品牌，使用与茶悦公司的商品装潢相同

或近似的装潢进行宣传，并授权长沙市天心区刘琼饮品店（以下简称刘琼饮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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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述装潢进行经营。茶悦公司以洛旗公司、凯郡昇品公司使用与其相同或相

近似装潢以及进行虚假宣传、刘琼饮品店使用与其相同或相近似装潢的行为构成

不正当竞争为由，向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心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洛旗公司、凯郡昇品公司消除影

响并赔偿经济损失 180万元，刘琼饮品店赔偿经济损失 70万元，三被告共同赔偿

合理支出 28万元。 

天心法院审理认为，首先，茶悦公司的“茶颜悦色”茶饮料是有一定影响的

商品，“茶颜悦色”茶饮装潢是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其次，被告在广告宣传

和加盟许可招商宣传时使用的装潢与“茶颜悦色”茶饮装潢相同或者近似，构成

不正当竞争。再次，刘琼饮品店虽然已经停业，但其使用与茶悦公司相同或者近

似装潢进行经营的行为与洛旗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共同侵权。最后，洛旗公司、

凯郡昇品公司在其官网上将原告店铺图片进行 PS 处理后作为其店铺图片进行宣

传以及在官网、微信公众号、小红书上捏造“茶颜观色”品牌虚假历史进行宣传

的行为属于虚假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天心法院据此作出判决，责令洛旗公司、

凯郡昇品公司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150 万元；洛

旗公司、刘琼饮品店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20万元；洛旗公司、凯郡昇品公司

刊发声明消除影响。 

 裁判规则： 

1．对于注重现场选购、等待生产、一次消费完，又体现一定文化元素的实物商

品，一般包装已无法起到传递商品信息、表现商品特色，进而宣传商品、美化商

品、促进销售的作用，唯有具有美化和识别商品的文字、图案、色彩及其排列组

合而形成的整体营业形象，才能起到表现商品特色，达到宣传商品、美化商品和

促进销售的作用。这些能促成整体营业形象的元素组合以及经营场所的独特整体

形象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装潢”。 

2．对有一定影响商品的认定，应当考虑该商品的销售时间、销售区域、销售额

和销售对象，以及进行任何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作为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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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而且，商品只需在一定地区有一定影

响即可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原告商品装潢 

  

 

被告商品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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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 

案例 15：郑某等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 

 法院：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诉机关：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郑某、丘某、文某、贺某 

 被害单位：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罪名：侵犯商业秘密罪 

 案情简介：2015 年，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音王公司）委托德国某公

司研发小型数字调音台项目，利用“最佳的压缩器”核心技术成功研发出全球首

台紧凑型数字调音台，该研发成果依约定归音王公司所有。2016 年底，时任音王

公司研发部门负责人的郑某在参与上述项目期间，为了利用“最佳的压缩器”技

术自行生产调音台牟利，先后拉拢丘某、文某及贺某入伙。此后，郑某、丘某利

用音王公司技术设备暗地里试产样机，丘某从德国工程师电脑中非法复制了“最

佳的压缩器”技术源代码。2018年 4至 5 月，郑某骗取音王公司享有排他许可使

用权、存储于专门服务器的卡迪克调音台“三项技术信息”，指使丘某备份于移

动硬盘中以备使用。2018年 8月、10月，郑某、丘某先后离职，随后利用郑某离

职时带走的“最佳的压缩器”技术等相关资料，生产侵权调音台。2019年 3月，

郑某指使贺某在广东惠州成立公司，继续生产、销售侵权调音台，并对其外观、

标识等非核心功能进行了修改。 

2019年 8月，音王公司在市场上发现上述侵权调音台后报案。至案发时，郑

某等人利用“最佳的压缩器”技术资料共生产、销售侵权调音台 1205台，给音王

公司造成损失 91.43 万元。经鉴定，音王公司所主张的“最佳的压缩器”以及“三

项技术信息”均系不为公众知悉的技术信息，且与现场查扣的存储设备中或侵权

产品使用的相关技术信息具有同一性。其中，“三项技术信息”许可使用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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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万元。2021年 3月 19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以郑某、丘某、文某、贺某四人

犯侵犯商业秘密罪为由，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提起公诉。 

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丘某违反保密义务及涉案商业秘密权利

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商

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损失分别达 273.43 万元、91.43万元，分别属于造成特别

严重后果、造成重大损失；被告人文某、贺某违反保密义务及权利人有关保守商

业秘密的要求，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损失达 91.43 万元，属造成

重大损失。四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据此，宁波中院以侵犯商

业秘密罪，判处郑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百万元，判处丘某、文某、贺某

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不等，各处罚

金十万元至五万元不等。 

 

 

垄断类 

案例 16：科田公司与日立金属垄断案 

 法院：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4)浙甬知初字第 579号 

 原告：宁波科田磁业有限公司 

 被告：日立金属株式会社 

 案由：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 

 案情简介：日立金属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立金属）在全球拥有 600 余项烧结钕

铁硼专利，广泛覆盖了全球烧结钕铁硼的产品、工艺和主要市场。烧结钕铁硼市

场的绝大多数下游客户均认可日立金属专利系烧结钕铁硼产品所必需。日立金属

采取许可的方式，在其专利覆盖区域授权被许可人生产、销售烧结钕铁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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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日立金属在中国仅许可给了八家日资企业。宁波科田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科田公司）自 2014 年 3 月 14 日起向日立金属表示希望获得烧结钕铁硼专利授

权许可，日立金属表示不打算许可。在经过多次主动协商无果后，科田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起诉，诉请判令日立

金属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的侵权行为并赔偿科田公司经济损失 700 万元。

科田公司在 2015 年 3 月 18 日最后一次向日立金属发送电子邮件，并提出了明确

的关于许可费的交易价格条件。日立金属与 2015 年 3 月 20 日回复认为科田公司

提及相关诉讼违背诚实信用和商业惯例，暂时已无必要继续沟通许可事宜。 

宁波中院审理认为，本案被告行使专利权的行为包括许可的契约自由，本身

具有专利法上合法的出发点，需要在相关市场内考察日立金属是否具有市场支配

地位，进而分析竞争行为是否滥用知识产权排除了竞争。首先，本案的相关市场

应当界定为 2013 年 7月至一审法庭辩论结束终结日期间，在全球范围内，日立金

属所拥有的烧结钕铁硼必需专利的专利许可相关市场，相关下游市场是同时期全

球烧结钕铁硼商品市场。其次，日立金属在相关上游市场具有控制价格以及其他

交易条件的能力和排除他人进入上游相关市场的能力，并通过专利许可行使的协

议关系强力影响下游市场，故认定日立金属在本案相关市场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最后，日立金属作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许可，产生

了排除、限制科田公司进入相关下游市场的竞争效果，依法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的行为。宁波中院据此作出判决，判令日立金属立即停止针对科田公司实施的

拒绝交易的垄断民事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 490万元。 

 裁判规则： 

1、反垄断与保护知识产权二者相互协调，又一定程度存在冲突，即《反垄断法》

保护经营者就其知识产权享有的独占权利，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但对知识产

权的行使不能突破《反垄断法》的边界和底线，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

竞争的行为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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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界定相关市场时，下游产品市场消费者选择产品的市场传导，将直接影响

上游技术市场的供需关系。假如下游产品易被其他竞争产品替代，则技术上需求

者可以放弃该产品的产销而进行其他替代竞争产品的产销，以满足同一类消费者

需求。故下游产品易被其他竞争产品替代时，不仅应把该竞争性产品纳入到下游

相关商品市场考量范围，还应把相应竞争产品应用技术纳入上游相关技术市场考

量范围。 

3、拥有知识产权并不必然产生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市场支配地位。在行使知识产

权过程中，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判断核心仍是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是否获得了控制

商品价格等交易条件，从而排除、限制竞争的能力，并附加考虑知识产权的特点。 

4、当经营者的知识产权占据技术的核心结点，拒绝许可将实质性排除其他经营

者进入上游技术市场，从而可能在上游技术市场产生反竞争后果，不利于创新。

当知识产权成为进入下游商品市场的必需设施，该拒绝许可还将有可能实质性地

限制或者排除了下游市场的竞争，并进而有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 

5、涉及知识产权的拒绝交易行为受反垄断法规制应同时具备以下要件：（1）被

诉经营者因拥有特定知识产权而在相关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其他经营者进入下

游市场必须获得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许可；（2）被诉经营者在适当的市场交易条

件下，能够进行许可却仍然拒绝许可；（3）拒绝许可相关知识产权实质性地限

制或者排除了下游市场的竞争，并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4）

拒绝许可相关知识产权不具有合理理由。 

6、“必需设施”原则类似于“相关市场”的界定，均是反垄断分析判定中的一

种可选手段而非目的，均需在个案中具体判定是否引入该手段。通常，必需设施

须具备下列五个要件：（1）该设施对于其他经营者参与竞争是必不可少的；（2）

独占者控制了该必需设施；（3）竞争者不能在合理努力的范围内再复制同样的

设施；（4）独占者不合理地拒绝竞争者利用该必需设施；（5）独占者提供该必

需设施是可能的。但在知识产权领域应非常慎审适用“必需设施”原则，除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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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件外，还应考量拒绝许可是否会将导致相关市场的竞争或者创新受到不利影

响，并损害消费者利益或公共利益。 

 

 

 

 

 

 

了解更多典型案例，获知更多专业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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